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7

对国家新

闻出版署
负责的中
学小学教
科书出版
资质审批
的初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1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

务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一条
中学小学教科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审定；其出版、发行单位应当具有适应
教科书出版、发行业务需要的资金、组织
机构和人员等条件，并取得国务院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教科书出版、发行资质
。
2.《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2月21
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6号公布。2015年8
月28日《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决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修订）第二十一条  出版辞书、地图、中
小学教科书等类别的图书，实行资格准入
制度，出版单位须按照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的业务范围出版。具体办法由新闻出版总
署另行规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报批阶段责任：将初审通过的
相关资料报送国家出版行政主管
部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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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8

对国家新

闻出版署
负责的订
户订购境
外出版物
审批的初
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2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

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七十二条  行
政法规对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
复制、进口、发行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
定。接受境外机构或者个人赠送出版物的
管理办法、订户订购境外出版物的管理办
法、网络出版审批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另行
制定。
   具体管理办法为《订户订购进口出版
物管理办法》（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1号）
。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提出审
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
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告知可以进口备案的出版
物。
4.送达责任：发送复函。信息公
开。
5.监管责任：确保出版物依照备
案进口。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审批条件的申请不予受
理、不予行政许可的或者不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2.对不符合行政审批条件的申请
予以受理、许可的；
3.在行政许可中应当依法举行听
证而未举行听证或者应当履行法
定告知义务而未履行的；
4.负责行政审批办理和审批的人
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
责的；
5.在审批中贪污、索贿、受贿、
行贿、介绍贿赂、利用职务之便
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等违反
廉政纪律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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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9

单位内部

设立印刷
厂登记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3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

院令第315号公布，2017年3月1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十三条  单位
内部设立印刷厂(所)，必须向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办理登记
手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部门备
案；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所)印刷涉及
国家秘密的印件的，还应当向保密工作部
门办理登记手续。单位内部设立的印刷厂
(所)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从事印刷经
营活动的，必须依照本章的规定办理手续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的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在规定时限内
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材料进行审
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登记
或不予登记的决定（不予登记的
说明理由），制作准予登记或不
予登记文件交办件人并公开相关
信息。
4.事后管理阶段责任：开展后续
监督管理。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
登记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登记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登记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的；
5.办理登记时，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省

级

1
1
0

出版物、

出版活动
、出版物
内容质量
及出版从
业人员监
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4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

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五十条  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一）对出
版物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进口单位
进行行业监管，实施准入和退出管理；
（二）对出版活动进行监管，对违反本条
例的行为进行查处；（三）对出版物内容
和质量进行监管；（四）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管理。

1.对出版物经营单位进行行业监

管，实施准入退出管理，保障和
规范合法出版活动。
2.对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管理，对
出版物内容和质量进行监管，惩
处违法出版行为。
3.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培育
和规范出版物市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2.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管理
的；
3.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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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1

出版物网

络发行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5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

务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五条第
二款  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许可。第三十六条：通过互联
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
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取得《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2.根据国发〔2014〕50号文件，工商登记
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
3.《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
10号，2016年6月1日起实施）第二章第八
条  单位申请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可向
所在地地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提交申请材料，地市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在接受申请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核，审核后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申
请单位也可直接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第
十五条  单位、个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
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当依照本规
定第七条至第十条的规定取得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个人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
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应自
开展网络发行业务后15日内到原批准的出
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经营
场所、营业设施、设备进行现场
检查。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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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2

设立外商

投资印刷
企业和外
商投资数
字印刷企
业初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6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1.《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

（2002年1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部令第16号）第七条  设立外
商投资印刷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新闻
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级新闻出版行政
部门自收到规定的全部文件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送新闻出版总署
审批。
2.《数字印刷管理办法》（2011年1月11
日新出政法[2011]2号）第十一条  设立
外商投资数字印刷企业的，除符合本办法
规定外，中、外方投资比例和权益还应当
符合《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
以及补充规定的有关规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并对经营场所、营业设施、设备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阶段责任：依据审查结果，作

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作人

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省

级

1
1
3

网络游戏

、动漫出
版机构设
立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7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2月4

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令第5号）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网络
出版服务，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
同意后，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6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
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并对经营场所、营业设施、设备进

行现场检查。

3.决定阶段责任：依据审查结果，作

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检查活动并根

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受理事项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审核
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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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4

出版物的

内容、编
校、印刷
或者复制
、装帧设
计等方面
质量的监
督检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8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印刷
发行
处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

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五十一条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和标准，
对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刷或者复制、
装帧设计等方面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1.监督责任：对出版物的内容、

编校、印刷或者复制、装帧设计
等方面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2.审查责任：根据出版物相关规
定和标准，对印刷五项制度、印
刷委托书等进行检查。
3.决定责任：现场作出监督结论
。
4.事后监管责任：对作出监督检
查结论所依据的材料归档，对检
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
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2.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管理
的；
3.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1
1
5

出版物展

销活动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09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

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0号，2016年6
月1日起实施））第二十八条  全国性出
版、发行协会可以主办跨省专业性出版物
展销活动；市、县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
省级出版、发行协会可以主办地方性的出
版物展销活动；主办单位须提前2个月报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
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检查活动
并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作人

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或者超

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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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6

申请出版

境外著作
权人授权
的电子出
版物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0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2

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4号）第二十四
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申请出版境外著
作权人授权的电子出版物，须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
申请；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新闻出版总署
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检查活动
并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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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7

全省报纸

、期刊、
连续性内
部资料
（报刊）
出版物出
版活动的
监督管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1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传媒

监管
处
出版
管理
处

1.《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20

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四十六条
报纸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实行属地原则。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
法负责本行政区域报纸和报纸出版单位的
登记、年度核验、质量评估、行政处罚等
工作，对本行政区域的报纸出版活动进行
监督管理。其他地方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
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报纸出版单位及其报纸
出版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30
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1号公布，2017年12
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废止、修改和
宣布失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修订）第四十四条  期刊出版活动的监督
管理实行属地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负责对本行政区域
期刊和期刊出版单位的登记、年度核验、
质量评估、行政处罚等工作，对本行政区
域的期刊出版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其他地
方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
期刊出版单位及其期刊出版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
3.《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规定》（2015
年2月10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2号）第
十九条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部资料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内
部资料实行审读制度和质量检查制度，新
闻出版行政部门要配备必要的人员和经费
对内部资料进行内容审读和质量监督。

1.对报刊和报刊出版单位依法开

展年度核验。
2.定期对报刊质量评估。
3.对内部资料进行内容审读和质
量监督。
4.开展执法检查活动，根据检查
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2.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监督管理
的；
3.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
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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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8

音像出版

物出版单
位年检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2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2004年3月

19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2号）第四十条
音像出版单位实行审核登记制度，审核登
记每两年进行一次。第四十二条  音像出
版单位应于审核登记年度1月15日前向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部门申请年度审核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申请登记的音像出
版单位进行审核，并于同年2月底前完成
审核登记工作。第四十五条  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应于同
年3月20日前将审核登记情况及有关材料
复印件汇总后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年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年检材料进
行审核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通过或不
通过年检决定（不通过年检的应
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年检的加
盖年度核验戳记送达许可证件，
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依法开展年检活动的；
2.未依法进行年度审核的登记；
3.违规年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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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1
9

音像制作

单位变更
地址、法
定代表人
或主要负
责人，或
者终止制
作经营活
动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3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

务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十七条  出
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
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
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
刊，或者报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审批手续。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
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属于企业法
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出版单位除前
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应
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向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
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属于企
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2.《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
日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2016年2月6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十八条第二款
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制作经营活动的，
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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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0

配合本版

出版物出
版电子出
版物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4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1.《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

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
第34号公布。2015年8月28日《关于修订
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修订）第三十三条
出版单位配合本版出版物出版电子出版
物，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发放电
子出版物中国标准书号和复制委托书，并
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2.《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单位配合本版出
版物出版电子出版物的管理的通知》（新
出音〔2008〕751号）第二条  出版单位
配合本版出版物出版电子出版物，应向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提出
申请。第三条  出版单位申请配合本版出
版物出版电子出版物，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的，应办理
审核同意文件并发放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
书。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的审
核同意文件应于5个工作日内送达新闻出
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管理司备案。
出版单位向中国标准书号中心领取电子出
版物中国标准书号时，应提交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局的审核同意文件和《
电子出版物信息表》（见附件）。中国标
准书号中心于正式受理起5个工作日内发
放电子出版物中国标准书号。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检查活动
并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11 页，共 34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1

加工贸易

项下进出
口光盘办
理

80-1

加工贸
易项下
光盘进
出口审

批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5
00Y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5
001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联

合公告2016年第2号》（关于调整光盘复制管

理政策的公告）第一条 加工贸易项下进出口

只读类光盘的，须向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广电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样品备案。经批

准后，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开具“

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批准证”（格式见附

件1）。申请单位凭该批准证到商务部门办理

加工贸易审批业务；凭该批准证到进出口口岸

海关办理光盘的进出口验放手续。所在地已进

行相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地区，可凭该批准

证直接到海关办理有关手续。加工贸易项下进

出口的光盘（包括纯光盘产品和配套光盘产

品）如无法出口，不得申请内销。由海关移交

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新闻出版广电行

政主管部门予以监督销毁，并向海关出具相关

证明，海关凭该证明办理核销结案手续。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对有关内容进行现场检
查。
3.决定阶段责任：依据审查结
果，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作人

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力，

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省

级

1
2
1

加工贸易

项下进出
口光盘办
理

80-2 境

外加工
光盘类
产品并
返回境
内的办

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5
00Y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5
002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联

合公告2016年第2号》（关于调整光盘复制管

理政策的公告）第二条 境内出版单位出版的

音像电子出版物赴境外加工光盘类产品（含黑

胶唱片）并返回境内的，须向所在地省级新闻

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拟入境产品的内容

进行备案。备案后，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

管部门开具《赴境外加工光盘进口备案证明》

（以下简称《进口备案证明》，格式见附件

2）。出版单位向海关办理赴境外加工并返回

国内光盘类产品（商品编码为85234990.00或

85238011.00）进口报关纳税手续时，须交验

《进口备案证明》，海关按现行规定办理验放

手续。委托境外加工的光盘入境后，须在15日

内向公安部光盘生产源鉴定中心寄送样盘备案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对有关内容进行现场检
查。
3.决定阶段责任：依据审查结
果，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

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力，发生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

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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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2

全省新闻

单位记者
证的审核
、报批和
管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6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新闻

处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44号）第七条  新闻
出版总署负责全国新闻记者证的核发工
作，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
门负责审核本行政区域新闻机构的新闻记
者证。第二十六条   新闻出版总署和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以
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负责
对新闻记者证的发放、使用和年度核验等
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
门负责对新闻记者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新闻
采编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新闻出版行政部
门根据调查掌握的违法事实，建立不良从
业人员档案，并适时公开。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申领记者

证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条件和
程序。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领材料和
申请人的资格条件进行预审、提
出预审意见查。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通过或不
予通过审核的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通过审核的应当书面告知
理由）。
4.转报阶段责任：对通过审核的
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转后核发记
者证。
5.事后监管责任：依法开展年度
核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根据
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
施；建立不良从业人员档案，并
适时公开。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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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3

印刷企业

年度核验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7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印刷业经营者资格条件暂行规定》

（2001年11月9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5
号）第十二条  对印刷业经营者的年度核
验，除适用本规定规定的条件外，还要求
印刷业经营者无违反印刷管理规定的记录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年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年检材料进
行审核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通过或不
通过年检决定（不通过年检的应
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年检的加
盖年度核验戳记送达许可证件，
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依法开展年检活动的；
2.未依法进行年度审核的登记；
3.违规年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1
2
4

新闻单位

驻甘机构
的监督管
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8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对外

新闻
处

《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1号）第
三条　 国务院新闻出版广电主管部门负
责全国驻地方机构的监督管理，制定全国
驻地方机构的设立规划，确定总量、布局
、结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出版
广电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驻地方机
构的监督管理。新闻单位负责其驻地方机
构从事新闻采编等活动的日常管理，保障
驻地方机构依法运行。

1.依法开展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行政

许可事项。

2.建立健全准入退出、综合评估、监

督抽查、年度核验、信息通报和公告

等制度。

3.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受理对违

反驻地机构办法有关行为的投诉、举

报，并及时核实、处理、答复。

4.开展检查活动，加大查处省内驻地

机构及其人员违法行为的力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其他好处的；
2.违反法律规定进行审批活动
的；
3.不履行监督职责的；
4.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5.干扰、阻挠驻地方机构及其人
员正常的新闻采编活动、妨碍舆
论监督的；
6.其他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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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5

出版物发

行单位年
度核验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19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出版物市场管

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10号，2016年6月1
日起实施）第三十一条  从事出版物发行
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新闻出版行政
部门的规定接受年度核验，并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新闻出版统计管
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如实报送统计资料，
不得以任何借口拒报、迟报、虚报、瞒报
以及伪造和篡改统计资料。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年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年检材料进
行审核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通过或不
通过年检决定（不通过年检的应
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年检的加
盖年度核验戳记送达许可证件，
并公开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依法开展年检活动的；
2.未依法进行年度审核的登记；
3.违规年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第 15 页，共 34 页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6

出版物发

行企业终
止经营活
动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0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

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五条  单
位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许可，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
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终止经营活动的，
应当向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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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7

电子出版

物出版单
位年检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1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2

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4号）第五十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实行年度核验制度，
年度核验每两年进行一次。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实施年度核验
。核验内容包括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登
记项目、设立条件、出版经营情况、遵纪
守法情况、内部管理情况等。第五十二条
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年度核验程序为：
（一）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应于核验年度
的1月15日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年度核验材料。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
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子出版物出版单
位的设立条件、开展业务及执行法规等情
况进行全面审核，并于该年度的2月底前
完成年度核验工作；对符合年度核验要求
的单位予以登记，并换发《电子出版物出
版许可证》。（三）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于核验年度的3月
20日前将年度核验情况及有关书面材料报
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年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年检材料进
行审核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通过或不
通过年检决定（不通过年检的应
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年检的加
盖年度核验戳记送达许可证件，
并公开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依法开展年检活动的；
2.未依法进行年度审核的登记；
3.违规年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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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2
8

配合本版

出版物出
版音像制
品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2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2004年6月

17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2号公布，2015年
8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修订）第二十一条  图书出版社、报社、
期刊社、电子出版物出版社，出版配合本
版出版物的音像制品，须向所在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交
申请书和样本。第二十三条：出版单位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
其申请书和样本进行审核。审核同意的，
配发版号，发放复制委托书，并报新闻出
版总署备案；审核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
由。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并报新闻

出版署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受理事项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审核
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1
2
9

印刷企业

变更名称
、法定代
表人、地
址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3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

院令第315号公布，2017年3月1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十条  设立从
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经审核批准的，
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并持印刷经营许可
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
得营业执照。第十二条第二款  印刷业经
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
终止印刷经营活动，应当报原批准设立的
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作人

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力，

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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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0

图书、期

刊委托印
刷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4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

院令第315号公布，2017年3月1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十八条  印刷
企业接受出版单位委托印刷图书、期刊
的，必须验证并收存出版单位盖章的印刷
委托书，并在印刷前报出版单位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
备案；印刷企业接受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外的出版单位的委托印刷图书、
期刊的，印刷委托书还必须事先报印刷企
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
版行政部门备案。印刷委托书由国务院出
版行政部门规定统一格式，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加
盖许可戳记，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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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1

图书出版

单位年检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5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2月21日新

闻出版总署令第36号)第四十条  图书出
版单位实行年度核验制度，年度核验每两
年进行一次。年度核验按照以下程序进
行：（一）图书出版单位提出年度自查报
告，填写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制的图书
出版年度核验表，经图书出版单位的主办
单位、主管单位审核盖章后，在规定时间
内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
行政部门；（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闻出版行政部门在收到图书出版单位自查
报告、图书出版年度核验表等年度核验材
料30日内予以审核查验、出具审核意见，
报送新闻出版总署；（三）新闻出版总署
在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
部门报送的图书出版单位年度核验材料和
审核意见60日内作出是否予以通过年度核
验的批复；（四）图书出版单位持新闻出
版总署予以通过年度核验的批复文件、图
书出版许可证副本等相关材料，到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
理登记手续。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年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年检材料进
行审核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通过或不
通过年检决定（不通过年检的应
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年检的加
盖年度核验戳记送达许可证件，
并公开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依法开展年检活动的；
2.未依法进行年度审核的登记；
3.违规年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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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2

音像复制

单位终止
经营活动
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6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

国务院令第341号公布，2016年2月6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音像复制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复制经营活
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1
3
3

承接境外

包装装潢
印刷品或
其他印刷
品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7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

院令第315号公布，2017年3月1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二十八条  印
刷企业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包装装潢印刷品
的，必须事先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印刷的包
装装潢印刷品必须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
境内销售。第三十三条  接受委托印刷境
外其他印刷品的，必须事先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备
案；印刷的其他印刷品必须全部运输出
境，不得在境内销售。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

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作人

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

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力，

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

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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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4

出版单位

中止出版
活动备案

93-1 报

纸、期
刊出版
单位中
止出版
活动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8
00Y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8
001

省新

闻出
版局

传媒

监管
处
出版
管理
处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

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66号

第四次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  出版单位中止

出版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说明理由

和期限；出版单位中止出版活动不得超过180

日。

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30日新

闻出版总署令第31号公布，2017年12月5日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关于废止、修改和宣布失效部分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订）第二十条  期刊

休刊，期刊出版单位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并说明休刊理由

和期限。期刊休刊时间不得超过1年。休刊超

过1年的，由新闻出版总署撤销《期刊出版许

可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

行政部门注销登记。第二十一条  期刊出版单

位终止期刊出版活动的，经主管单位同意后，

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新闻出版总署

备案。第二十二条  期刊注销登记，以同一名

称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须与期刊同时注销，并

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注销登记的期刊和期刊出版单位不得再以该名

称从事出版、经营活动。

3.《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报纸休刊

连续超过１０日的，报纸出版单位须向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休

刊备案手续，说明休刊理由和休刊期限。报纸

休刊时间不得超过１８０日。报纸休刊超过１

８０日仍不能正常出版的，由新闻出版总署撤

销《报纸出版许可证》，并由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登记。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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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4

出版单位

中止出版
活动备案

93-2 图

书、音
像、电
子出版
物出版
单位中
止出版
活动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8
00Y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8
002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

第十八条第一款  出版单位中止出版活动的，应当

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并说明理由和期限；出版单位中止出版

活动不得超过180日。

2.《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2月21日新闻出

版总署令第36号公布。2015年8月28日《关于修订

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令第3号修订）第十七条  图书出版单位终止

图书出版的，由主办单位提出申请并经主管单位同

意后，由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3.《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2月21日

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4号）第十三条  电子出版物出

版单位终止出版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

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将有关注销登

记报新闻出版总署备案。

4.《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2004年6月17日新

闻出版总署令第22号公务，2015年月28日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决定》修订）第十条  音像出版单位变更

名称、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或者

兼并其他音像出版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

新的音像出版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

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音像出版单位变更地址、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出版经营活动

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

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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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4

出版单位

中止出版
活动备案

93-3 网

络出版
单位中
止出版
活动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8
00Y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8
003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2月4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第5号）第十七条  网络出版服务单
位中止网络出版服务的，应当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并说明理由和期限；网络出版服务单
位中止网络出版服务不得超过180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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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5

报纸和期

刊重大选
题备案工
作，组织
对报纸、
期刊内容
的审读和
舆情分析
工作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29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传媒
监管
处

1.《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20

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四十八条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国报纸审读工作。地
方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
域内出版的报纸进行审读。下级新闻出版
行政部门要定期向上一级新闻出版行政部
门提交审读报告。主管单位须对其主管的
报纸进行审读，定期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
政部门报送审读报告。报纸出版单位应建
立报纸阅评制度，定期写出阅评报告。新
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可以
随时调阅、检查报纸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
。
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30
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1号公布，2017年12
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废止、修改和
宣布失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修订）第四十六条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全
国期刊审读工作。地方各级新闻出版行政
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的期刊进行
审读。下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定期向上
一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交审读报告。主
管单位须对其主管的期刊进行审读，定期
向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送审读报告
。期刊出版单位应建立期刊阅评制度，定
期写出阅评报告。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
管理工作的需要，可以随时调阅、检查期
刊出版单位的阅评报告。

1.对省内出版的报刊进行审读。

2.定期掌握了解全省各市（州）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报刊主管单
位对其主管报刊的审读情况。
3.随时调阅、检查报刊出版单位
的阅评报告。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省内出版的报刊未按规定进
行审读；
2.不定期掌握了解全省各市
（州）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报刊
主管单位对其主管报刊的审读情
况；3.不调阅、不检查报刊出版
单位的阅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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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6

音像复制

单位年度
核验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0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复制管理办法》（2009年4月21日新闻

出版总署令第42号）第三十二条  复制单
位实行年度核验制度，年度核验两年逢单
位数年进行一次。新闻出版总署指导年度
核验，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复制单位实施年度核验。核验
内容包括复制单位的登记项目、设立条件
、经营状况、资产变化、技术设备、产品
质量、人员培训、遵纪守法情况等。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年检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阶段责任：对年检材料进
行审核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通过或不
通过年检决定（不通过年检的应
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年检的加
盖年度核验戳记送达许可证件，
并公开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依法开展年检活动的；
2.未依法进行年度审核的登记；
3.违规年检，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省

级

1
3
7

印刷企业

终止印刷
活动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1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印刷

发行
处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

院令第315号公布，2017年3月1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十条  设立从
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向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经审核批准的，
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并持印刷经营许可
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取
得营业执照。第十二条第二款  “印刷业
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
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应当报原批准设立
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行政
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
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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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8

报纸、期

刊出版单
位扩版
（增刊）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2
000

省新

闻出
版局

传媒

监管
处
出版
管理
处

1.《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30

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三十五条
报纸在正常刊期之外可出版增期。出版增
期应按变更刊期办理审批手续。 增期的
内容应与报纸的业务范围相一致；增期的
开版、文种、发行范围、印数应与主报一
致，并随主报发行。
2《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30日
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1号公布，2017年12月
5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废止、修改和宣
布失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
订）第三十四条  期刊可以在正常刊期之
外出版增刊。每种期刊每年可以出版两期
增刊。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增刊，应当经其
主管单位审核同意后，由主办单位报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
备案。备案文件应当说明拟出增刊的出版
理由、出版时间、文章编目、期数、页码
、印数、印刷单位等；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后，发给
备案证明文件，配发增刊备案号。增刊内
容必须符合正刊的业务范围，开本和发行
范围必须与正刊一致；增刊除刊印本规定
第三十一条所列版本纪录外，还须刊印增
刊备案号，并在封面刊印正刊名称和注明
“增刊”。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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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9

出版单位

变更除名
称、主办
单位或其
主管机关
、业务范
围、资本
结构以外
的其他事
项登记

98-1 报

纸、期
刊出版
单位变
更其他
事项登

记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3
00Y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3
001

省新

闻出
版局

传媒

监管
处
出版
管理
处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

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

第十七条第一款  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

者其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

立，设立分支机构，出版新的报纸、期刊，或者报

纸、期刊变更名称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出版单位属于事业

单位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属于企业法人的，还

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

记手续。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

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审查同

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

当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

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2.《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12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2号）第十八条  报纸

变更开版，经主办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报纸出版单

位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

批准。第十九条：报纸出版单位变更单位地址、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报纸承印单位，经其主

办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报纸出版单位在15日内向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3.《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30日新闻出

版总署令第31号公布，2017年12月5日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

废止、修改和宣布失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修订）第十九条  期刊出版单位变更期刊开本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同一登记地变更

地址，经其主办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期刊出版单位

在15日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

政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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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3
9

出版单位

变更除名
称、主办
单位或其
主管机关
、业务范
围、资本
结构以外
的其他事
项登记

98-2 图

书、音
像、电
子出版
物出版
单位变
更其他
事项登

记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3
00Y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3
002

省新

闻出
版局

出版

管理
处

1.《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

务院令第343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666号第四次修订）第十七条第二
款  出版单位除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
他事项的变更，应当经主办单位及其主管
机关审查同意，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变更
登记，并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的，还应当
持批准文件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办理
变更登记；属于企业法人的，还应当持批
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
2.《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2月21
日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6号公布，2015年8
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3号《
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修订）第十六条第二款  图书出版单位除
前款所列变更事项外的其他事项的变更，
应当经其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后，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报新闻出版总
署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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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0

版权行政

监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4
000

省版

权局

版权

管理
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七条　国

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
权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
域的著作权管理工作。

加强版权执法监管，开展系列专

项行动。

国家版权局联合国家“打假”办

每年下发绩效考核评分表并组织
现场考核，针对版权行政执法的7
个小项考核评分并通报。

省

级

1
4
1

电影发行

放映单位
年检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5
000

省电

影局

电影

处

《电影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

院令第342号）第六十七条  国家实行《
摄制电影许可证》和《电影发行经营许可
证》《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年检制度。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或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作人员因承担

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

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

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力，发生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

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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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2

外商投资

电影院设
立审批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6
000

省电

影局

电影

处

1.《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

号，2001年12月25日颁布）第四十一条
国家允许以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方式建
设、改造电影院。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广播
电影电视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文化行政部
门、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有
关规定制定。
2.《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2003年
11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商务部、文化部
第21号令发布，2015年8月28日《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决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
第3号修订）第六条第四项  外商投资电
影院完成建设、改造任务后，经有关部门
验收合格，持《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营业执照》向省级电影行政部门申领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方可从事电影
放映业务。
3.《〈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的补充
规定》（2005年4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商
务部、文化部第49号令）第一条  自2005
年1月1日起，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
在内地以合资、合作或独资的形式建设、
改造及经营电影院。
4.《〈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
定二》（2006年1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
商务部、文化部第51号令）第一条  自
2006年1月1日起，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
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公司，在多个地点
新建或改建多间电影院，经营电影放映业
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对经营
场所、营业设施、设备进行现场
检查。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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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3

电影剧本

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7
000

省电

影局

电影

处

1.《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 第五十四号，2017年3月1日起施
行）第十三条　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其他
组织应当将电影剧本梗概向国务院电影主
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电影主管部门备案；其中，涉及重大题材
或者国家安全、外交、民族、宗教、军事
等方面题材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
电影剧本报送审查。
2.《电影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
务院令第342号）第二十六条  电影制片
单位依照前款规定对其准备投拍的电影剧
本审查后，应当报电影审查机构备案。
3.《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
规定》（2006年5月22日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令第52号 2017年12月11日《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废止、修改和宣布
失效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
订）第五条  拟摄制电影的法人、其他组
织（以下简称制片单位）应当在电影拍摄
前，按照有关规定向相关电影主管部门申
请办理电影剧本（梗概）的备案手续。联
合摄制电影片的，应当由其中一个单位提
前办理备案手续。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
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
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作许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应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监管不
力，发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
的；
6.违规审批、实施监督检查，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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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4

电影完成

片审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8
000

省电

影局

电影

处

《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五十四号，2017年3月1日起施
行）第十七条  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将其
摄制完成的电影送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
部门审查。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应
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查决
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处分：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
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2.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审批活动
的；
3.不履行监督职责的；
4.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5.贪污、挪用、截留、克扣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补贴资金或者相关
专项资金、基金的；
6.其他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情形。

省

级

1
4
5

拟参加境

外电影节
（展）的
电影片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39
000

省电

影局

电影

处

《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五十四号，2017年3月1日起施
行）第二十一条  摄制完成的电影取得电
影公映许可证，方可参加电影节（展）。
拟参加境外电影节（展）的，送展法人、
其他组织应当在该境外电影节（展）举办
前，将相关材料报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
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处分：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
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2.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审批活动
的；
3.不履行监督职责的；
4.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5.贪污、挪用、截留、克扣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补贴资金或者相关
专项资金、基金的；
6.其他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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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4
6

承接境外

电影的洗
印、加工
、后期制
作等业务
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40
000

省电

影局

电影

处

《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五十四号，2017年3月1日起施
行）第二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可以承接境外电影的洗印、加工、后期制
作等业务，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备案，但是不得承接含
有损害我国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危害
社会稳定，伤害民族感情等内容的境外电
影的相关业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处分：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
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2.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审批活动
的；
3.不履行监督职责的；
4.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5.贪污、挪用、截留、克扣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补贴资金或者相关
专项资金、基金的；
6.其他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情形。

省

级

1
4
7

中外合作

摄制完成
的电影片
初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630
1T26
2103
9041
000

省电

影局

电影

处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 第31号）第十五条
中外合作摄制完成的电影片，经当地省级
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国
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电影审查委员会审
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预

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

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作许

可证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

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处分：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
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2.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审批活动
的；
3.不履行监督职责的；
4.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5.贪污、挪用、截留、克扣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补贴资金或者相关
专项资金、基金的；
6.其他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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